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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琼府办 〔２０１７〕１８０号

　　　　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海南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三年攻坚方案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海南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三年攻坚方案》已经省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　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０日　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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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三年攻坚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加快推进农贸市场升级

改造，全面提升农贸市场基础设施、购物环境、交易条件和管理

水平，为人民群众营造整洁、有序、安全的消费购物环境，建设

美好新海南，根据商务部等１２部委 《关于加强公益性农产品市

场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商建函 〔２０１６〕１４６号）的有关要求，

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

决定性作用，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，厘清省与市县事权，以

不把 “脏、乱、差”的农贸市场带入小康社会为目标，围绕增强

宏观调控能力和民生保障能力，优化市场布局，改善市场环境，

完善投资保障、运营管理和政府监管机制，强化保供、稳价、安

全、环保等公益性功能，构建与美好新海南相适应的农产品市场

体系，努力营造卫生整洁、功能完善、食品安全、市场繁荣的良

好消费环境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。

１市县为主、属地管理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实行属地

管理，市县政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，各部门协调联动，各方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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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，稳步推进市场改造升级工作。

２市场运作、政府引导。市场升级改造以市场主体为主，

所需资金按照 “谁投资、谁收益、谁改造”的原则由市场开办者

自行解决，对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改造升级并经验收符合标准的，

由政府给予一定财政补贴奖励。

３建管同步、完善功能。依托现有市场资源，完善市场服

务功能，在加快市场硬件设施改造的同时，注重抓好制度建设，

规范场内经营管理，提升市场保供、稳价、绿色、安全等公益性

功能。

（三）工作目标。

从２０１８年到２０２０年，用３年时间集中攻坚，全部完成全省

尚未改造的２３３家约４３２万平方米老旧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任务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按照 《海南省农贸市场设计导则》（琼商建 〔２０１７〕３１６号）

确定的标准，对全省２００９年３月１日前投入运营的，主要分布

在县城城区以下乡镇及农村地区的２３３家约４３２万平方米的老

旧农贸市场进行升级改造。按照 “任务到市县、资金到市县、权

力到市县、责任到市县”的管理机制，由市县政府按照省政府下

达的统一计划 （见附件）推进改造并按验收标准和流程组织验

收，对验收合格的升级改造市场，省和市县财政按比例给予一定

的资金补助。

三、实施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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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 （２０１７年１月－２０１８年３月）。

组织召开全省农贸市场现场会，推广海口市、三亚市顺利推

进农贸市场升级改造的经验做法；修订完善我省农贸市场升级改

造标准、资金补助办法等相关政策文件；指导市县政府按３年期

限倒排工期，制定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计划。

（二）实施攻坚阶段 （２０１８年３月－２０２０年６月）。

厘清事权，明确责任，共同发力。省政府直属有关部门督导

市县政府按计划抓好落实；各市县政府根据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计

划，督促各部门落实责任，攻坚克难，全力推进升级改造工作，

确保完成目标任务。

（三）总结提高阶段 （２０２０年７月－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）。

对照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计划，查遗补缺，根据市场运营情

况，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和机制，实现农贸市场管理规范、运转高

效、调控有力；认真做好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价活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保障财政投入。根据 “市场运作，政府引导”原则，

为更好调动农贸市场在提升政府宏观调控能力、保障市场供应、

稳定市场价格、促进食品安全、推动绿色环保等方面发挥公益功

能，保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政策的连续性，比照现有农贸市场升

级改造进度，将未来１０－１５年才能完成的升级改造任务压缩在

３年内完成。各市县政府要按照 《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

关于印发 〈海南省农贸市场升级改造项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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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，做好财政定额补助资金的配套保障。

（二）明确各级责任。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是一项综合的

系统工程，牵涉面广，各市县政府、各有关部门要明确责任，共

同发力。

省商务厅负责审核市县年度改造计划，并据此编制年度省级

补助资金预算；制定预算资金切块下达市县的分配方案，并协调

省财政部门及时下达切块资金；制定升级改造的设计、验收标

准，指导市县政府执行并及时做好验收；会同财政部门监督切块

资金的使用。

省财政厅负责按省商务厅的预算申报安排补助资金，并根据

省商务部门提供的预算资金切块方案下达市县；指导市县财政部

门按程序拨付定额补助资金；监督检查切块资金的使用情况，及

时收回市县沉淀补助资金。

各市县政府负责大力推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，以２０２０年底

为时间截点，倒排工期，制定年度改造计划并报省商务厅审核；

按改造计划做好配套补助资金预算；及时验收完成改造的农贸市

场，核定并拨付财政定额补助资金；接受上级审计、监察、财

政、商务等部门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；每年１２

月底前向省商务、财政部门报告市场升级改造计划落实情况。督

促各市场投资方按照标准实施升级改造，建立相关制度，加强市

场管理，如实报告相关情况。

（三）落实验收制度。申请补助资金的农贸市场改造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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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改造投资方按照省商务厅制定的验收流程和验收标准进行自

测自评，自测自评合格的农贸市场，由市场改造投资方向所在市

县商务主管部门提出达标验收申请。市县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市县

财政部门组织验收小组或委托第三方按验收标准对农贸市场进行

验收，并出具书面验收报告，对验收合格的升级改造农贸市场，

及时拨付定额补助资金，并报省商务厅、省财政厅备案。

（四）强化督导考核。省政府直属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各项

督导考核制度，以督导考核为抓手，推进农贸市场改造工作。一

是把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作列入我省 “菜篮子”市县长负责制考

核指标体系。二是建立不落实改造计划造成省级补助资金沉淀收

回制度，对回收的沉淀资金在第二年不予补拨，由此造成的资金

缺口由市县政府自行解决。三是建立督导检查制度，每月将督导

检查情况以简报形式通报全省。市县政府要层层分解任务，明确

责任主体，强化目标落实。

附件：２０１８年—２０２０年农贸市场升级改造任务安排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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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驻琼部
队，省高级法院，省检察院，中央国家机关驻琼单位，各人
民团体，各高等院校，各民主党派省委，各新闻单位。

　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处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３日印发


